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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、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與產業界建立良好的互動及合作

關係，提昇本校研究之應用及對產業發展之貢獻，促進學術研發

及產業結合，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競爭力及研發能力，特訂定「國

立高雄師範大學績優產學合作獎勵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 

第二條、獎勵項目與條件：  

(一) 產學合作績優獎：  

1.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每年1月1日起至該年12月31日止，以本

校名義與民營企業經由本校行政程序簽訂之產學合作專案研究計

畫，並擔任計畫主持人，其計畫總金額超過二十萬元者。  

2.每年1月1日起至該年12月31日止，引進創新育成中心之廠商，並

完成簽約進駐者，其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需為該企業輔導教授。  

(二) 產學合作傑出獎：  

上述申請者中於過去三年(申請日往前採計)，以本校名義與民營企業

經由本校行政程序簽訂之產學合作專案研究計畫，並擔任計畫主持

人，總計計畫金額最高者1~2名。  

第三條、獎勵：  

(一) 符合第二條第一款之產學合作績優教師及研究人員，獎勵經費以材

料費與工資等研究經費為主，每人獎勵經費新台幣2~3萬元整 (依申

請件數而定)及獎牌乙面，以資鼓勵。  

(二) 符合第二條第二款之產學合作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，每人獎勵經費

新台幣10萬元整及獎牌乙面，以資鼓勵，惟本項得獎人未來三年內

不得再申請本獎項。  

第四條、獎勵經費來源與支用：由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或其他相關經

費，以材料費與工資項下支應。  

第五條、本項獎勵申請時間為每年公告日起兩星期內(約為每年1月2日至1

月16日)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表格，併同契約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影

本，送創新育成中心彙整辦理。  

第六條、本辦法如當年度獲有相關經費支應，則定期函告本校各學術及研

究單位辦理相關申請獎勵事宜。  

第七條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